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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讯］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梁

慧星先生以“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成就与不足”为题，为山大师生带来一场学术盛宴。法学院副院

长周长军教授出席讲座，秦伟教授主持讲座。 

  梁慧星教授首先向观众介绍了我国的民法体系及侵权责任法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从侵权责

任法的逻辑结构体系、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和积极回应社会要求三个方面阐述了侵权责任法的立法

成就，并分析了它的不足。 

  梁慧星教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抛弃了传统的侵权法二分结构体系，新创了一个

远比传统结构体系复杂得多的多层逻辑结构体系，共分为五大层次。第一个层次的逻辑结构亦即

本法最基本的逻辑结构，是“一般条款＋特别规则”，“一般条款”既不同于具体的法律规则，

也不同于一般的法律原则，是对侵权责任请求权基础的高度概括规定，本法第二条以下的全部内

容属于“特别规则”。第二个层次的逻辑结构即本法“特别规则”的逻辑结构，是一个总分（总

则、分则）结构。第三个层次的逻辑结构，是关于过错侵权责任与无过错侵权责任的“二分结

构”。梁慧星教授特别强调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之间是“并立、并行、并重”的关系，这是本

法区别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侵权行为法的一个特色，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和时代特点决定的。第四个

层次的逻辑结构是过错侵权责任部分的“一般条款＋特别规则”和无过错侵权责任部分的“类型

化”。第五个层次的逻辑结构，是由“原则规定与特别规则”组成的若干个“小型规则体系”。 

  在侵权法理论和制度创新问题上，梁慧星教授列举了该法十个创新点。第一，侵权法的立法

目的为预防和制裁侵权行为，把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置于首位，功能为救济损害以及预防和

制裁侵权行为。第二，将权利之外的合法利益纳入侵权法保护的范围。第三，对多数人侵权行为

进行体系化改革。第四，对侵害人身权益导致财产损害的案件，规定可以按照侵权人所获利益赔

偿。第五，对使用人责任的传统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造，将使用人责任明文规定为无过错责任。第

六，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化，采取事实自证规则。第七，在产品责任中规定惩罚性赔偿。第八，

医疗损害责任采取“过错客观化”方法。第九，对建筑物责任进行改造。第十，精神损害赔偿制

度的创新。 

  侵权责任法的进步性，还表现在积极主动地回应了社会的要求。社会中重大的法律问题、热

点问题，迫切需要从立法上给予解决，本法都主动积极地予以了回应，或者创设新的制度，或者

变更原有制度，并没有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具体表现为废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关于医疗事故

损害赔偿制度，扩张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范围，创设受害人选择权，采用委托授权的立法

技术等方面。 

  侵权责任法内容是进步的，立法技术是先进的，但梁慧星教授认为该法也有不足之处。首先

是有些概念不准确，其次明文规定财产损失的计算办法欠妥，再次是第35条末句规定完全错误。

梁慧星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令在场每一位观众钦佩，现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



声。 

  在互动环节，观众就怎样认定监护权性质等问题踊跃提问，梁慧星教授则结合实例详细解

答。讲座加深了观众对于侵权责任法的了解，明晰了该法的成就与不足，为师生们提供了新的治

学方式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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